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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外 監 管 公 告  

 

本 公 告 是 由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依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

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.10B 條 作 出 。  

 

以 下 所 附 是 本 公 司 按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於 二 零 一 六 年四月 二

十 六

 

 王 君 偉 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六 年四月 二 十 六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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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應收帳款周轉率

本資料由 (上市公司) 陽光能源 公司提供 

 應收款項週轉率(次) 平均收現日數

 103 年度   9.08   40.19

 104 年度   7.00   52.14

應收帳款週轉率重大說明：（前後期變動達20%以上者應說明變動原因）

 主要是2015年第四季度銷售金額中，有較長信貸期的太陽能組件產品銷售所占有之 

銷售比例較去年同期為高，致2015年度應收帳款週轉率下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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